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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典编纂三原则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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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词典学认为，规定和描写是词典编纂的两个指导原则。规定性词典注重体现
语言的规范性，而描写性词典强调呈现语言的客观性。２１世纪以来，宣示法因融合了规
定法和描写法的优点，规避了两者的局限性，而受到国外词典学界的关注。文章对词典

编纂的这三个原则的历史发展和典型特点逐一进行概要性阐述，重点探讨宣示法的产

生、发展和应用，再分析如何对这三个原则进行综合应用，以期对国内的词典学理论研究

和词典编纂实践带来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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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　描写　宣示　词典学　原则

一、引 言

在词典学领域，有许多对比性术语，如单语（ｍｏｎｏｌｉｎｇｕａｌ）与双语（ｂｉｌｉｎｇｕａｌ）、积极型
（ａｃｔｉｖｅ）与消极型（ｐａｓｓｉｖｅ）、纸质（ｐａｐｅｒ）与电子（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共时（ｓｙｎｃｈｒｏｎｉｃ）与历时
（ｄｉａｃｈｒｏｎｉｃ）、接受型（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与产出型（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解码（ｄｅｃｏｄｉｎｇ）与编码（ｅｎｃｏｄｉｎｇ）、
宏观结构（ｍａ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与微观结构（ｍｉｃｒｏ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等。其中，规定（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和描写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也是一对经常用来描述词典性质的术语。规定性词典收录被语言大众认为是
正确的语词和用法，反映了语言的规范性标准。而描写性词典收录被语言大众使用的语词

和用法，不考虑是否正确，反映了语言的实际运用。其实，除规定和描写外，近年来在国际

词典学界出现了与两者并列的第三个术语———“宣示”（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宣示性词典（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不仅在存在多种语言信息可能性时提供多种变体

信息，而且帮助用户在选用何种变体信息时提供编纂者的建议。宣示法避免了规定法和描

写法各自存在的弊端，也同时融合了两者的优点，达到了词典编纂的优化和平衡。规定性

词典（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确保了语言信息的正确和规范，但词典编者的主观意识太强，
未能反应语言的全面性和多样性。而描写性词典（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全面客观地描述
了语言运用实际，但未能帮助用户在面临多种变体信息时做出适当选择。近年来宣示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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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词典学界被认为是重要的词典编纂方法。“宣示法包含了规定法和描写法的特点，融

合了两者的优势。这是现代词典常用的编纂方法。”（Ｍａｈｌａｎｇｕ２０１４）在国内词典学界，郭
良夫（１９８５）、盛培林（１９９９）等较早地阐述了词典编纂中的规定性和描写性原则。但就笔
者所做的文献检索而言，尚未有对于宣示法（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相关介绍和研究，甚至对这个
术语的汉译，也尚属空白。

规定性（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描写性（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和宣示性（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构成了词典编纂的三
大原则。本文将对这三个原则的概念和历史发展逐一进行概要性阐述，并对这些原则在词

典编纂中的应用进行对比性分析，重点探讨宣示法的产生、发展和应用，再分析如何对词典

编纂三个原则进行综合应用，以期对国内的词典学理论研究和词典编纂实践带来新鲜血液

和有益启示。

二、词典编纂的规定性原则

词典学中的“规定”和“描写”是借自语言学的，是首先用来描述语言学现象的术语。

１９世纪末，英国语言学家亨利·斯威特（ＨｅｎｒｙＳｗｅｅｔ）在他的一部英语语法著作中把自己
写的语法称为“描写语法”，也就是如实地描写语言事实而不加臧否的一种语法，把当时学

校教授的语法称为“规定语法”，也就是不顾语言事实只考虑逻辑合理性和拉丁语规范来

主观规定英语语法规律的一种语法。（参见胡明扬 １９９３）后来这两个对比性术语进入词典
学领域，用来描述历史发展过程中词典编纂遵循的规律，成为词典编纂的两个主要指导

原则。

规定词典学（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又称为“规范词典学”（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是“一种基于规范态度来处理语言或语言变体应该如何使用而不是基于语言使用事实的词

典编纂方法”（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８）１１１。按照规定性原则编纂出来的词典称为“规定性
词典”（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或“规范性词典”（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规定性词典反映了
语言规则和编者的主观观点，在指导和规范语言文字的实际运用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主导

作用。

从历史发展的纬度来看，中西方早期的词典均属于规定性词典。１６０４年英国词典学
家罗伯特·考德雷（ＲｏｂｅｒｔＣａｗｄｒｅｙ）所编的英语词典被认为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英语单
语词典，收录借自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比较常用的英语难词，标明它们的正确

拼写，并用浅显的英语诠释含义，帮助当时的平民识字和写作。这部词典已经具备了规定

性词典收录正确规范的语词和语言信息的基本特征。

１７５５年，由英国词典学家塞缪尔·约翰逊（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ｎ）编纂的英语词典是规定性
英语词典的典型代表。该词典在收词方面收录普通英语单词，基本排除专有名词及特别专

业化、技术化的词汇；拼写方面提供单词固定而规则的拼写；释义方面对词汇做出清楚而完

整的定义；用法方面首次引用作家的话语来表明词语的用法，并为许多词目提供语气斩钉

截铁的规定主义的用法说明。在词典编纂计划里，约翰逊明确指出，“本词典的一个宗旨是

让英语固定起来”，“（词典的）首要目标是保持语言的纯洁性与确定英语语词的语义”

（Ｇｏｕｗｓ＆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２０１０），认为“默许、采纳和归化已经脱离正规。目前需要良好的秩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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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威了”（Ｔａｒｐ＆Ｇｏｕｗｓ２００８）。
约翰逊的这部词典带有编者明显的主观主义烙印，个人色彩的主观判断随处可见。典

型的例子就是由于他对苏格兰人素无好感，因此在对 ｏａｔｓ进行释义时，顺带对苏格兰人奚
落了一番：

Ｏａｔｓ．　ｎ．ｓ．［ａｔｅｎ，Ｓａｘｏｎ．］Ａｇｒａｉｎ，ｗｈｉｃｈｉｎＥｎｇｌａｎｄｉｓ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ｇｉｖｅｎｔｏｈｏｒｓｅｓ，ｂｕｔｉｎＳｃｏｔｌａｎｄ

ｓｕｐｐｏｒｔｓ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

燕麦：一种谷物，英格兰人用以喂马而苏格兰人借以糊口之物。

与英语词典相似的是，被视为我国第一部词典的《尔雅》也具有典型的规定主义特征。

书名中“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在这里专指“雅言”，即在语音、词汇和语

法等方面都合乎规范的标准语；“尔雅”的意思就是接近、符合语言规范，即以雅正之言解

释古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尔雅》成书约在公元前３世纪，距今已有两千三百余
年，对于记录和规范早期汉语具有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

《现代汉语词典》是我国现代词典中规定主义色彩最浓郁的一部。该词典在１９７８年第
一版前言中即开宗明义———“这部词典是为推广普通话、促进汉语规范化服务的”。２０１２
年第六版“前言”更进一步指出：“遵循促进现代汉语规范化的一贯宗旨，本词典除全面正

确贯彻以往国家有关语言文字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规范和标准外，还注意吸收和反映近些

年来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学者制定、修订的有关字形、字音等方面的规范标

准的最新成果。”

规定性是人们心目中大多数词典具有的典型特征。我们在遇到对语词的拼写、读音、

语义、用法等信息不太确定时，都会自然地寻求词典的帮助。目前市面上的普及型词典和

教学型词典，都具有很强的规范性。

三、词典编纂的描写性原则

描写主义语言观关注语言的实际运用，是对规定主义的批判性发展。描写性语法被认

为比规定性语法更能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前者是“一种描述语言事实上是如何说或写、而不

是规定如何说或写的语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２）１５１，而后者是“一种规定最好或最正
确用法规则的语法”（Ｒｉｃｈａｒｄｓ＆Ｓｃｈｍｉｄｔ２００２）４１５。

与此相适应，描写主义语言观也用于指导词典编纂和词典学研究。描写词典学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是“一种基于观察到的语言或语言变体事实而不是语言使用态度
的词典编纂方法，与规定词典学相对”（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８）３７。按照描写性原则编纂
出来的词典称为“描写性词典”（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词典是用于记录语言实际使用状
况的，大多数词典都具有描写性属性，这已逐渐成为共识。“词典编纂者的职责不是教导如

何使用语言，正如地图编制者的职责不是移山易水填湖一样。”（Ｕｒｄａｎｇ２０００）
世界范围内２０世纪以来问世的大型词典大多属于描写性词典。《牛津英语词典》（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Ｅｎｇｌｉｓｈ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被认为是描写词典的典型代表。主编理查德·特伦奇（Ｒｉｃｈａｒｄ
Ｔｒｅｎｃｈ）认为词典编者是“语言的仓库记录员”（ｔｈｅｉｎｖｅｎｔｏｒｙｃｌｅｒｋｓｏｆｔｈｅｌａｎｇｕａｇｅ）。该词
典在《补编·前言》中就指出：“本词典的宗旨在于按字母顺序编排列出自最早的文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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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直到今日构成英语词汇的语词，连同一切有关词形、词义历史、读音和词源的材料。”

《韦氏第三版新国际英语词典》（ＷｅｂｓｔｅｒｓＴｈｉｒｄＮｅｗ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Ｅｎｇｌｉｓｈ）则代
表了美国描写性词典的最高水平，不仅收录了常用词、难词，而且收录了约１０万新词；提供
语词的不同发音情况，如ｌｉｎｇｅｒｉｅ就提供了２６个发音；释义方面基本上列出了语词的所有
义项；用法标注方面，摒弃了以往的主观色彩浓厚的规定主义用法标签，如 ｃｏｒｒｅｃｔ，
ｉｎｃｏｒｒｅｃｔ，ｐｒｏｐｅｒ，ｉｍｐｒｏｐｅｒ等，而代之以ｎｏｎｓｔａｎｄａｒｄ等。

国内１９９４年出齐的《汉语大词典》以“古今兼收、源流并重”为编纂原则，对收录的词
语采取描写性原则，每一个历史词语的词条都配上该词见之于文献的最早或较早的书证，

所引例证一般均标明时代、作者、书名、篇名或卷次章节，并按时代顺序排列，是国内编纂出

版的最大型描写性汉语词典。１９９３年出版的《英汉大词典》是迄今为止我国规模最大的一
部英汉词典，也是一部典型的描写性词典。主编陆谷孙在前言中明确指出：“《英汉大词

典》顺应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来国际辞书编纂重客观描述（ｄｅｓｃｉｒｐｔｉｖｅ）的大趋势，在收词、释
义、举例、词源说明等各方面都侧重客观描述各不同品类的英语以及英语在不同文体和语

境中实际使用的状况，并如实记录词义及词形在源流动态中的递嬗变化，尽量避免作孰优

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如该词典在词条ｓｅｔ中列出４５个义项，并按照词义使用
频率由高向低排列义项，遵循了描写主义原则的共时方法。

四、词典编纂的宣示性原则

把词典学中的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译成“宣示”，只是笔者个人的尝试，就本人所做的文献检索
所及，尚未发现该词的汉译，更不用说相关介绍了。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有一个被广泛使用的义项
是“禁止、剥夺”，如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ｕｔｙ（禁止性义务）、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ｍｏｒａｌｉｔｙ（禁止性道德）等。
Ｈａｒｔｍａｎｎ＆Ｊａｍｅｓ（１９９８）１１２就把该词定义为“语词、短语、文体或语言的禁忌性用法”。然
而，该词在词典学语境中另有他义。单词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来源于拉丁语的 ｐｒｏｓｃｒｉｂｅｒｅ，意为
“ｍａｋｅｐｕｂｌｉｃ”（公开、公告）。（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该词在词典学中的运用可以追溯到
ＳａｍｕｅｌＪｏｈｎｓｏｎ博士１７５５年出版的《英语词典》。该书前言中写道：“Ｅｖｅｒｙ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ｈａｓ．．．
ｉｔｓｉｍ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ａｂｓｕｒｄｉｔｉｅｓ，ｗｈｉｃｈｉｔｉｓｔｈｅｄｕｔｙｏｆｔｈ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ｔｏｃｏｒｒｅｃｔｏｒ
ｐｒｏｓｃｒｉｂｅ．”（每一门语言都有……不得体和谬误的表达，词典编者的职责就是要更正和宣
示这些表达。）

第一次对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作为词典学术语进行学术探讨的是 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他把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三词并列作为词典的三大功能进行特点和分类等方面
的探索。在此之前，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在２００２年７月的第七届非洲辞书学会大会上做的主旨报告中
提出了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宣示性词典学）这个说法。作为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词典学词典》）合作者之一的 ＧｒｅｇｏｒｙＪａｍｅｓ曾在提问环节质疑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这个说法，因
为这个词早有“ｆｏｒｂｉｄｄｅｎ”（禁止）之义，建议改为ｐｒａｅｔ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但由于 ｐｒａｅｔｅｒ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过
于拗口，又因为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与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和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在语义和拼写上均形成明显的对
比，最终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在词典学界逐渐获得认可。在２００９年７月的第十四届非洲辞书学会
大会上曾专门组织了主题为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工作坊。Ｔａｒ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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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ｏｕｗｓ（２００８），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Ｇｏｕｗｓ（２０１０），Ｇｏｕｗｓ＆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２０１０），Ｎａｂｉｒｙｅ＆ｄｅ
Ｓｃｈｒｙｖｅｒ（２０１１）等也从语言政策、词典功能、用户视角、语料库应用等多个角度探讨了这三
个原则在词典编纂中的应用。

目前词典学界尚未发现对于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宣示）或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宣示性词典
学）的权威定义。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对于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的解释比较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词
典编者不满足于向用户提供语言使用信息，在有多种可能性时还告知用户如何选择。这种

词典呈现方式可以称为宣示法。”他也把宣示法称为“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选择性描写），
认为宣示法就是在描写法的基础上为用户增加多种选择，是对后者的改进。“描写法强调

每个信息单独发现、各自描写，与之不同的是，宣示法则强调对类似信息进行系统对比，并

在各种情况下进行相同的信息展示。”与描写法一样，宣示法也强调使用语言实证分析结

果，但它不仅向用户提供语言使用信息，还在有多种选择时告知用户在不同语境下的不同

选择。

宣示法也被认为比规定法更符合语言发展规律。“在词典编纂中，宣示法认为‘我们

建议使用’，而规定法认为‘应该这么说’。”（Ｔａｒｐ＆Ｇｏｕｗｓ２００８）规定法强调编者对语言用
法的主观判断，描写法则忽视了用户的查询需求。宣示法是对长期存在的规定法和描写法

的改良和进步。“宣示原则能使词典编者推荐更多不同形式，能呈现尽管词典编者不推荐

使用但能被接受的用法，能让词典用户理解那些不赞成的、摒弃的甚至是禁止使用的词

语。”（Ｇｏｕｗｓ＆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２０１０）宣示法更符合语言使用规律，更能切合词典用户的查询需
求。宣示法融合了规定法和描写法的各自优势，避免了两者的局限性。Ｇｏｕｗｓ＆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
（２０１０）也明确指出，“与规定原则和描写原则相比，宣示原则在反映语言实际使用时达到
了一个平衡”。

宣示性词典学的典型特点就是在客观描述语词的多种平行用法时，提供在不同语境

下的使用建议，供用户选择。通过宣示原则，词典编者不仅可以告知用户语言实际使用，

也能提供语言使用建议。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Ｇｏｕｗｓ（２０１０）认为，“在关于宣示法的现有文献
中，其核心特征是提供建议。这也是宣示法的标志性特点”。Ｇｏｕｗｓ＆Ｐｏｔｇｉｅｔｅｒ（２０１０）也
指出，“宣示法的典型特征就是呈现信息，并由编者提供建议。这个信息不是编者规定

的，而是基于自身认知或选择建议采用的”。宣示原则认为，词典编者不仅向用户提供语

词用法建议，而且要说明令人信服的理由，以更利于用户采用。“如果词典在提供使用建

议时能向用户说明使用这个用法而不是其他用法的理由，那么宣示法将得到强化。这种

做法将使用户相信使用特定语言形式的适切性。”（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Ｇｏｕｗｓ２０１０）与描写法
一样，宣示法也强调基于语料库等载体的语言实际使用，而不是主观判断。“在宣示法词

典学中，编者提供使用建议，并且这些建议是基于语言使用实践，而不是标准和规则。”

（Ｎａｂｉｒｙｅ＆ｄｅＳｃｈｒｙｖｅｒ２０１１）
宣示原则可以应用于词典的宏观结构、微观结构和中观结构等各个层面，重心还是在

微观结构。在宏观结构层面，词典可以对同一个词位（ｌｅｘｅｍｅ）的不同变体（ｖａｒｉａｎｔｓ）分别进
行立目，如ｅｉｒｅｎｉｃｏｎ和ｉｒｅｎｉｃｏｎ；也可以对同一个词组的不同变体分别进行立目，如 ｅｊｅｃｔｏｒ
ｓｅａｔ和ｅｊｅｃｔｉｏｎｓｅａｔ等。在中观结构层面，词典可以在词条末尾通过“ｓｅｅａｌｓｏ（又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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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元语言或标注把用户引向与该词目词（ｈｅａｄｗｏｒｄ）具有变体关系的其他词目词。宣示原
则可以体现在词典微观结构的拼写、注音、用法、文体信息、搭配信息等多个方面。

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认为下例说明了宣示原则在呈现拼写信息方面的应用。
ｋｒａｆｔｖａｒｍｅｖｒｋｎｏｕｎ

Ｏｔｈｅｒ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ｓｗｉｔｈｈｙｐｈｅｎｓａｒ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ｋｒａｆｔｖａｒｍｅｖｒｋｏｒｋｒａｆｔｖａｒｍｅｖｒｋ．Ｔｈｅｙａｒｅｎｏｔ

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Ｔｈｅｙａｒｅｑｕｉｔｅｒａｒｅｉｎ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ｕｓｅ，ｅ．ｇ．ｂｙｓｐｅｃｉａｌｆｉｅｌｄｅｘｐｅｒｔｓ．ＴｈｅＤａｎｉｓｈ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ｌｌｏｗｓｏｎｌｙｔｈｅｓｐｅｌｌｉｎｇｗｉｔｈｔｗｏｈｙｐｈｅｎｓ：ｋｒａｆｔｖａｒｍｅｖｒｋ．

在该例中，词典提供了该词目词的三种拼写形式，并推荐使用第一种，还指出丹麦语言

学会仅认可第三种拼写。

在英汉词典编纂中，宣示原则也可以用于义项处理中。如ｗｉｌｄｍａｎ用于普通领域表示
“野人；野蛮人；性情暴戾的人”，用于政治领域则表示“激进分子”。在对ｅｍｉｎｅｎｔ进行释义
时，指出该词用于形容某人在世时的卓越名声，而ｆａｍｏｕｓ则不受此限制，可以形容某人生前
身后的卓越名声。

五、词典编纂三原则的综合应用

在当前的国际词典学界，规定、描写和宣示已成为公认的词典编纂三原则。这三个

原则各有侧重，并行不悖，指导着不同类型词典的编纂和研究。Ｈａｇｅｎ（２０１３）认为：“传
统而言，词典编纂时使用了三种不同的方法或原则：规定法（强调正确用法）、宣示法（宣

判错误用法）和描写法（反映实际用法）。”Ｔａｒｐ＆Ｇｏｕｗｓ（２００８）也总结了三个原则的特
点：“规定法确定哪些用法可以使用，不收录其他用法。描写法提供多种用法，不区分可

接受用法和不可接受用法与推荐用法和非推荐用法。而宣示法则提供一种或多种建议

用法。”值得一提的是，宣示法最近才在词典学界获得较大的学术关注，尚未被普遍接

受，甚至词义理解也有偏差。如 Ｈａｇｅｎ（２０１３）就认为宣示法的特点是宣判错误用法，其
实如前所述，大多数学者认为其特点应是宣示多种用法并提供使用建议。规定法被认为

具有“梳子效应”（ｔｈｅｃｏｍｂｅｆｆｅｃｔ），要求对千变万化的语言现象加以梳理归纳，从而认定
孰可孰不可；描写法则具有“镜子效应”（ｔｈｅｍｉｒｒｏｒｅｆｆｅｃｔ），真实地反映语言的客观发展
变化；而宣示法可以说具有“桌子效应”（ｔｈｅｄｅｓｋｅｆｆｅｃｔ），把语言用法的各种变体陈列出
来，供用户选择使用。

规定法、描写法和宣示法是在词典功能层面的不同分类，它们具有线性关系，纬度相

同，差异只是在程度的不同。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认为从功能视角来看，所有词典可以依次
分为强描写性词典、弱描写性词典、弱宣示性词典、中宣示性词典、强规定性词典和弱规定

性词典等六类词典：强描写性词典（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主要是知识性词典，也
可以是交际性词典，很少用于产出性功能，因为通常不会提供确定建议，而是一些模糊信

息；弱描写性词典（ｗｅａｋｌｙ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不适应于交际性和知识性功能；弱宣示性
词典（ｗｅａｋｌｙ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也不适应于交际性和知识性功能；中宣示性词典
（ｅｘａｃｔｌｙ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适应于各种交际性功能的文本产出；强规定性词典
（ｓｔｒｏｎｇｌｙ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不太适应于任何词典功能，因为语言社会的决策者是否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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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词典学做法，这是一个语言政策问题；弱规定性词典（ｗｅａｋｌｙ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ｉｅｓ）
适应于特定语言的文本产出功能，可应用于国家和国际语言政策。

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２００３）也通过一个表格来对比描写性词典、宣示性词典和规定性词典的异
同（见表１）：

表１　三类词典对比表

实证基础 遵循实证基础 有意影响用户

描写性词典 ＋ ＋ －

宣示性词典 ＋ ＋ ＋

规定性词典 ＋－ ＋－ ＋

　　表１显示，三类词典依赖以语料库为基础的实证语料，但有些观点认为规定性词典在
利用和遵循实证语料方面不够彻底和明确，至少逊色于前面两类词典；描写性词典关注客

观描述语言现象，在有意影响用户程度方面不如后两类词典。

规定、描写和宣示这三个词典编纂原则各有侧重，各具特点，词典编者在进行词典规划

时就要在整体原则方面做出选择，并在词条编写上采取具体策略。“考虑到词典是一门实

用的工具，这就意味着描写性、规定性和宣示性等术语不适用于整部词典，而是适用于词典

每一个词条的计划和编纂过程。换而言之，当词典编者在词典编纂过程中从语言调查和文

本中汲取语料时，这就是描写性词典编纂法；当他们指出某个语言用法是明确禁用，或其他

用法是明确可行时，这就是规定性词典编纂法；当他们建议采用某个用法，且这个判断是基

于对各个选择项的深入分析时，这就是宣示性词典编纂法。”（ＦｕｅｒｔｅｓＯｌｉｖｅｒａ２０１１）这三个
原则是与词典功能息息相关的。Ｂｅｒｇｅｎｈｏｌｔｚ＆Ｇｏｕｗｓ（２０１０）认为消极型词典可以采用描写
法，但对于积极型词典，如果用法信息不止一个，则采用描写法是不可行的，可采用规定法，

但宣示法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国内词典编纂者也在编纂原则方面历经了多次转向。仅以双语词典为例。２０世纪７０
年代由葛传槼、陆谷孙、薛诗绮等领衔编纂出版的《新英汉词典》为用户提供了比较详细的

用法信息，具有鲜明的规定主义色彩。此后，陆谷孙主持编纂的《英汉大词典》在前言中宣

称“尽量避免作孰优孰劣的评判和孰可孰不可的裁断”，被认为是国内英汉词典描写主义

的典型代表。陆先生在生命后期主持编纂的《中华汉英大词典》提出以“有保留的描写主

义”（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ｓｍｗｉｔｈａｇｒａｉｎｏｆｓａｌｔ）为编纂原则，认为单纯的描写主义是不可行的，是对描
写主义的改良。以陆先生为代表的国内词典学人在词典编纂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词典学

和语言学发展规律的词典编纂原则。

宣示法是对规定法和描写法的折衷和改良，既从描写主义视角呈现语词的多种变体用

法，也从规定主义出发对各种用法的选择进行用户指导。到目前为止，宣示法尚未得到词

典学界的足够重视，在国内外的词典编纂中仍未普遍应用。我们以Ｏｘｆｏｒ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ａｎｅｒｓ
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第９版（《牛津高阶英语词典》第９版，以下简称“ＯＡＬＤ９”）、Ｌｏｎｇｍａ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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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Ｅｎｇｌｉｓｈ第６版（《朗文当代高级英语辞典》，以下简称“ＬＤＯＣＥ６”）和《新英汉
词典》第４版（以下简称《新英汉４》）为例，说明宣示法在释义中的应用。

我们看三部词典对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ｂｌａｃｋ、Ｎｅｇｒｏ和ｎｉｇｇｅｒ等的释义处理：
ＯＡＬＤ９：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ｐｅｒｓｏｎｆｒｏｍＡｍｅｒｉｃａｗｈｏｉｓ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ａ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ｈａｖｅｄａｒｋｓｋｉ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ｆｒｏｍＡｆｒｉｃａ．

ｂｌａｃｋ　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ａ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ｈａｖｅｄａｒｋｓｋｉｎ．
Ｎｅｇｒｏ　（ｏｌ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ｏｆｔｅｎ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ａｍｅｍｂｅｒｏｆａｒａ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ｉｔｈｄａｒｋｓｋｉｎｗｈｏ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

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Ａｆｒｉｃａ．
ｎｉｇｇｅｒ　（ｔａｂｏｏ，ｓｌａｎｇ）ａｖｅｒｙ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ｗｏｒｄｆｏｒａｂｌａｃｋｐｅｒｓｏｎ．

ＬＤＯＣＥ６：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ｗｉｔｈｄａｒｋｓｋｉｎ，ｗｈｏｓｅｆａｍｉｌｙ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ｔｈｅｐａｒｔｏｆＡｆｒｉｃａ

ｓｏｕｔｈｏｆｔｈｅＳａｈａｒａＤｅｓｅｒｔ．
ｂｌａｃｋ　ｓｏｍｅｏｎｅｗｈｏｂｅｌｏｎｇｓｔｏｔｈｅｒａｃｅｏｆｐｅｏｐｌｅｗｈｏ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ｌｙｃａｍｅｆｒｏｍＡｆｒｉｃａａｎｄｗｈｏｈａｖｅｄａｒｋ

ｂｒｏｗｎｓｋｉｎ．
Ｎｅｇｒｏ　ｏｌｄｆａｓｈｉｏｎｅｄａｗｏｒｄｆｏｒａｂｌａ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ｕｓｕａｌｌｙ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
ｎｉｇｇｅｒ　ｔａｂｏｏａｖｅｒｙｏｆｆｅｎｓｉｖｅｗｏｒｄｆｏｒａｂｌａｃｋｐｅｒｓｏｎ．Ｄｏｎｏｔｕｓｅｔｈｉｓｗｏｒｄ．

《新英汉４》：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美国黑人
ｂｌａｃｋ　黑人
Ｎｅｇｒｏ　１．黑人　２．具有黑人血统的人
ｎｉｇｇｅｒ　（贬）１．黑鬼　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

由上例可知，ＯＡＬＤ９和ＬＤＯＣＥ６均对 Ｎｅｇｒｏ和 ｎｉｇｇｅｒ进行了用法限制标注，规定主义
特征明显；《新英汉４》仅对ｎｉｇｇｅｒ进行了类似标注，更倾向于描写性。三部词典均对四个
语词本身进行释义，没有对这些语词的用法进行辨析，也没有通过“参见”等方式构建语义

网络体系，不能有效地帮助用户选用合适的词语。

通过宣示性原则，词典可以采用以下两种方式为用户呈现更实用的用法信息。

一是在释义时不仅进行用法限制标注，也提供其他用法选择。如：

Ｎｅｇｒｏ　黑人。注：有时含贬义，中性表达有ａ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ｗｏｍａｎ或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二是提供“参见”信息，并在其中一个语词的词条后设置“辨析”栏，集中对相关语词进

行辨析。如：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美国黑人。参见：Ｎｅｇｒｏ条。
ｂｌａｃｋ　（常用于复数）黑人。参见：Ｎｅｇｒｏ条。
Ｎｅｇｒｏ　（中）（贬）黑人。（设置“辨析”栏，见后。）
ｎｉｇｇｅｒ　（贬）黑鬼。参见：Ｎｅｇｒｏ条。

　　辨析：Ｎｅｇｒｏ为中性词，有时也含贬义；ｎｉｇｇｅｒ为贬义词，慎用；ｂｌａｃｋ为中性词，作名词时常用
作复数，单数形式含有贬义，也常用作形容词，如 ａｂｌａｃｋｍａｎ／ｗｏｍａｎ；在美国常用 Ａｆｒｉｃａ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表示。

８　辞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六、结 语

千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词典编纂者均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规定性或描写性的编写原

则。规定性词典注重体现语言的规范和正确，而描写性词典强调呈现语言的自然和实际。

在两者的交锋过程中，描写法被学术界大多数人认为比规定法更符合语言和词典的本质属

性。进入２１世纪以来，描写性词典因缺乏对用户进行明确的语言用法指导而不断受到诟
病。而相应地，宣示法因融合了规定法和描写法的优点，规避了两者的局限性，而受到词典

学界的欢迎和认可。“宣示法是最好的方法，因为它令词典编者有机会不仅收录不同变体

形式，而且标示建议使用哪一个。”（Ｍａｈｌａｎｇｕ２０１４）宣示法主张词典应对语言用法的各种
变体信息进行陈列呈现，并指出各种变体信息的使用背景，以方便词典用户选择使用。本

文系国内词典学界首次对宣示法进行专门的推介和探讨，期待抛砖引玉，促进宣示法在国

内词典编纂领域的应用与在词典学研究领域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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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

第十二届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拟于２０１８年１２月在广州召开第十二届学术研讨
会。本次学术研讨会由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主办，广东教育出版社承办。会

议议题包括：１．有关专科词典编纂的理论、方法与历史等问题；２．数字化背景下的专科词
典编纂与出版；３．专科词典编纂人才队伍的培养；４．国外专科词典及其理论的引进；５．专科
词典编纂与其他相关领域在理念与技术层面上的相互借鉴。

请有意与会的代表将论文或论文提要以电子邮件方式发至邮箱 ｙｏｕｎｇｋａｉｃｉｓｈｕ＠
１６３．ｃｏｍ。

会议联系人：

杨凯：上海辞书出版社　　　　　地址：上海市陕西北路４５７号
邮编：２０００４０ 电话：１３０４５６５９４１５
黄倩：广东教育出版社 地址：广州市环市东路４７２号粤海大厦１２—１５楼
邮编：５１００７５ 电话：１８９２２４６６６９１

中国辞书学会专科词典专业委员会

中国辞书学会辞典理论与辞书专业史专业委员会

０１　辞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５期



ＣＩＳＨＵＹＡＮＪＩＵ
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ＩＣ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ｏｆＭａｊｏｒＰａｐｅｒｓｉｎＴｈｉｓＩｓｓｕｅ

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ｉ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ＺｈａｎｇＸｉａｎｇｍｉ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ｒｅｔｈｅｔｗｏｇｕｉｄｉｎｇ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ｈｉｃｈ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ｔｈｅｎｏｒｍ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ｉｔｙｏｆ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ｌｙ．Ｉｎｔｈｅ２１ｓ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ｈａｓｄｒａｗｎｔｈ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ｅｒｓ，ａｓｉｔｃｏｍｂｉｎｅｓｔｈｅｍｅｒｉｔｓｏｆ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ｖｏｉｄｓｔｈｅｉｒｄｅｍｅｒｉｔｓ．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ｂｒｉｅｆｌｙ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ｅｓ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
ｔｙｐｉｃａ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ｗｉｔｈｔｈｅ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ｈｅｂｉｒｔｈ，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
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ｉｎ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ｍａｋｉｎｇ．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ｐｒｏ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ｌｅｘｉｃｏｇｒａｐｈ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ｏｆＭｕｌｔ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Ｗｏｒｄｓｉｎ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Ｆｕ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ｍｅａｎｓｔｈａｔｔｗｏｏｒｍｏｒｅｍｕｌｔｉｓｙｌｌａｂｉｃｗｏｒｄｓａｒｅｄｅｆｉｎ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ｉｎｏｎｅｅｎｔｒｙ．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ｅｘａｍｉｎｅｓ８６ｅｎｔｒｉｅｓｉｎ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ｔｈａｔａｄｏｐｔｔｈｉｓ
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ｗｈｉｃｈｉｎｃｌｕｄｅｓｙｎｏｎｙｍｓ，ｈｅ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ｈｏｍｏｌｏｇｏｕｓｗｏｒｄｓ，ｂｕｔｍａｉｎｌｙ
ｔｈｅｆｉｒｓｔｔｗｏ．Ｉｔｓｔｕｄｉｅｓｗｈｅｔｈｅｒ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ｉｓ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ｆｏｒｓｙｎｏｎｙｍｓａｎｄ
ｈｅ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ｓ，ａｎｄｉｆｎｏｔ，ｔｈｅｎｈｏｗｔｏｒｅｖｉｓｅｔｈｅ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Ｉｎａｄｄｉｔｉｏｎ，ｉｔａｌｓｏ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ｂｅｔｗｅｅｎ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ａｍｅｗｏｒ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ｔｏｎｇｘｕ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Ｘｉｎｈｕａ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ｓｙｎｏｎｙｍｓ，
ｈｅｔｅｒｏｇｒａｐｈｓ

ＡＳｔｕｄｙｏｎ“Ｗｏｒｄｆｉｎｄｅｒｓ”ｉｎＯｘｆｏｒｄ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９ｔｈｅｄｉｔｉｏｎ）

ＺｈｅｎｇＦｅｉ　ＸｉａＬｉｘｉｎ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ｎｅｗｃｏｌｕｍｎ“Ｗｏｒｄｆｉｎｄｅｒ”ｗａｓａｄｄｅｄｔｏｔｈｅＯＡＬＤ９，ｗｈｉｃｈｇａｔｈｅｒｓｗｏｒｄ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
ｔｈｅｈｅａｄｗｏｒｄｔｏａｓｓｉｓｔｓｕｓｅｒｓｉｎｆｉｎｄｉｎｇｔｈｅ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ｙｎｅｅｄｔｈｒｏｕｇｈ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ｒ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ｈｅ“Ｗｏｒｄｆｉｎｄｅｒ”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ａ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ｗｉｔｈｔｈｅｈｅａｄｗｏｒｄｉｎｑｕｅｓｔｉｏｎ．Ｂａｓｅｄｏｎ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ｏｆｔｈｅ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ａｎｄｗｏｒ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ｔｈｉｓｐａｐｅｒｄｉｓｃｕｓｓｅｓｔｈｅｐｏｓｓｉｂｌｅ
ｍｏ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ｔｈｅＯＡＬＤ９ｔｏａｄｄｔｈｉｓｃｏｌｕｍｎ．Ｈａｖｉｎｇｄｉｖｉｄｅｄａｌｌｔｈｅ“Ｗｏｒｄｆｉｎｄｅｒ”ｃｏｌｕｍｎｓｉｎ
ｔｈｅＯＡＬＤ９ｉｎｔｏｐａｒａｄｉｇｍａｔｉｃａｎｄｓｙｎｔａｇｍａｔｉｃｓｅｔｓ，ｉｔｏｆｆｅｒｓｃｏｍｍｅｎｔｓｏｎａｎｄｓｕｇｇｅｓｔｉｏｎｓｆｏｒ
ｓｅｔｔｉｎｇｓｔｈｉｓｃｏｌｕｍｎｉｎ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ｗｉｔｈｔｈ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ａｎｄｃｏｎｔｅｎｔ．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Ｗｏｒｄｆｉｎｄｅｒ，ｗｏｒｄ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ｆｉｅｌｄ，ｌｅａｒｎｅｒｓｄｉｃｔｉｏｎａｒｙ


